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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

2025年西安市高陵区产业用地土地收储项目

1.2项目单位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土地储备中心。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土地储备中心为该分局下属

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依法收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负责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招

标、挂牌出让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编制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及三年滚动

计划。该中心已被列入自然资源部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由其实施相

关土地储备工作符合政策要求。

1.3项目性质

新增土地储备项目

1.4项目整体情况

1.4.1项目所在区域情况

本次收储地块均位于西安市高陵区。西安市高陵区已经培育形成

以汽车、新材料、高端制造等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高陵区土地市

场活跃、资金需求大。产业用地土地收储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涵

盖住宅，商业服务等多种产业类型，构筑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1.4.2项目规划、收储情况

本项目拟发债地块共16个，面积共计98.907447公顷（1483.6117

亩）。根据西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高陵片区单元详细规划，充分

考虑规划地块完整性以及储备、出让一体化管理，提高发债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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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本项目拟发债地块涉及规划面积110.303032公顷（1654.5455亩）

，其中已征需完善整备面积98.907447公顷（1483.6117亩），拟收储

发债面积为98.907447公顷（1483.6117亩），具体情况见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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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规划储备土地基本情况一览表

规划用地范围 储备地块情况 拟发债情况

序

号
编号

名

称
位置

用地面积 用地

性质

地块名

称

地块编

号

地块标

识码

地块面积 储备状

态

拟发债面积 拟发债

金额（

万元）公顷 亩 公顷 亩 公顷 亩

1

JK-2

2-ZC

G-21

工

商

银

行

数

据

处

理

中

心

高陵

区旅

游大

道西

侧、东

方红

路以

北

22.3

0320

4

334.

548

1
工业

工商银

行数据

处理中

心地块

二

JK-22-

ZCG-21

-02

610117

2025R0

00377

0.6433

04

9.649

6

已征需

完善整

备土地

0.6433

04

9.649

6
141.33

工商银

行数据

处理中

心地块

一

JK-22-

ZCG-21

-01

610117

2025R0

00369

21.659

9

324.8

985

已征需

完善整

备土地

21.659

9

324.8

985

4758.6

7

11.3

7832

6

170.

6749
/ 在录中

11.378

326

170.6

749

新征收

报批土

地

/ / /

2

GL-1

9-ZC

G-14

六

合

嘉

沅

高陵

区旅

游大

道以

东

3.60

2713

54.0

407
工业

六合嘉

沅地块

GL-19-

ZCG-14

610117

2025R0

00422

3.6027

13

54.04

07

已征需

完善整

备土地

3.6027

13

54.04

07
700

3

GL-1

9-ZC

G-B3

2

融

豪

工

业

园

高陵

区渭

阳九

路以

南

0.59

3907

8.90

86
工业

融豪工

业园地

块

GL-19-

ZCG-B3

2

610117

2025R0

00320

0.5939

07

8.908

6

已征需

完善整

备土地

0.5939

07

8.908

6
100

4

GL-2

1-ZC

G-B3

1

西

安

德

福

兴

机

械

加

工

有

限

公

司

高陵

区旅

游大

道以

西、渭

阳三

路以

北

4.11

2892

61.6

934

工业

西安德

福兴机

械加工

有限公

司地块

一

GL-21-

ZCG-B3

1-01

610117

2025R0

00339

4.1111

84

61.66

78

已征需

完善整

备土地

4.1111

84

61.66

78
1199.5

西安德

福兴机

械加工

有限公

司地块

二

GL-21-

ZCG-B3

1-02

610117

2025R0

00505

0.0017

08

0.025

6

0.0017

08

0.025

6
0.5

0.01

7259

0.25

89
/ 在录中

0.0172

59

0.258

9

新征收

报批土

地

/ / /

5

GL-1

4-ZC

G-19

智

能

制

造

产

业

园

高陵

区东

方红

路以

南、旅

游大

道以

东

22.5

8921

6

338.

838

2

工业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一

GL-14-

ZCG-19

-01

610117

2025R0

00519

21.677

172

325.1

576

已征需

完善整

备土地

21.677

172

325.1

576

1364.8

5

代征

道路

及绿

地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二

GL-14-

ZCG-19

-02

610117

2025R0

00526

0.9120

44

13.68

06

0.9120

44

13.68

06
57.43

22.1

2425

4

331.

863

8

工业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三

GL-14-

ZCG-19

-03

610117

2025R0

00693

21.628

535

324.4

28

21.628

535

324.4

28

136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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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四

GL-14-

ZCG-19

-04

610117

2025R0

00708

0.1269

47

1.904

2

0.1269

47

1.904

2
7.99

代征

道路

及绿

地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五

GL-14-

ZCG-19

-05

610117

2025R0

00710

0.3687

72

5.531

6

0.3687

72

5.531

6
23.22

11.5

8037

9

173.

7057

工业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六

GL-14-

ZCG-19

-06

610117

2025R0

00720

11.102

166

166.5

325

11.102

166

166.5

325
699.02

代征

道路

及绿

地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七

GL-14-

ZCG-19

-07

610117

2025R0

00737

0.4782

13

7.173

2

0.4782

13

7.173

2
30.11

12.0

0088

2

180.

0132

工业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八

GL-14-

ZCG-19

-08

610117

2025R0

00746

11.640

434

174.6

065

11.640

434

174.6

065
732.91

工业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九

GL-14-

ZCG-19

-09

610117

2025R0

00754

0.0642

35

0.963

5

0.0642

35

0.963

5
4.04

代征

道路

及绿

地

智能制

造产业

园地块

十

GL-14-

ZCG-19

-10

610117

2025R0

00766

0.2962

13

4.443

2

0.2962

13

4.443

2
18.65

合

计

110.

3030

32

1654

.545

5

110.30

3032

1654.

5455

98.907

447

1483.

6117
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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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拟发债项目地块汇总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位置范围

收储面积 发债金

额(万元)

出让

总投资收入

公顷 亩 （万元）

1

2025

年西

安市

高陵

区产

业用

地土

地收

储项

目

工商银行数据处理

中心地块二

6101172025R00037

7
高陵区旅

游大道西

侧、东方红

路以北

0.643304 9.6496 141.33 385.02 370.76

2
工商银行数据处理

中心地块一

6101172025R00036

9
21.6599 324.8985 4758.67 12963.53 12483.29

3 六合嘉沅地块
6101172025R00042

2

高陵区旅

游大道以

东

3.602713 54.0407 700 1795.5 1514.55

4 融豪工业园地块
6101172025R00032

0

高陵区渭

阳九路以

南

0.593907 8.9086 100 303.24 252.71

5
西安德福兴机械加

工有限公司地块一

6101172025R00033

9
高陵区旅

游大道以

西、渭阳三

路以北

4.111184 61.6678 1199.5 2263.06 1564.31

6
西安德福兴机械加

工有限公司地块二

6101172025R00050

5
0.001708 0.0256 0.5 0.94 0.65

7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一

6101172025R00051

9

高陵区东

方红路以

南、旅游大

道以东

21.677172 325.1576 1364.85 12973.76 12319.38

8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二

6101172025R00052

6
0.912044 13.6806 57.43 0 518.32

9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三

6101172025R00069

3
21.628535 324.428 1361.78 12944.65 12291.74

10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四

6101172025R00070

8
0.126947 1.9042 7.99 75.98 72.15

11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五

6101172025R00071

0
0.368772 5.5316 23.22 0 209.58

12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六

6101172025R00072

0
11.102166 166.5325 699.02 6644.63 6309.49

13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七

6101172025R00073

7
0.478213 7.1732 30.11 0 271.77

14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八

6101172025R0007

46
11.640434 174.6065 732.91 6966.78 6615.39

15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九

6101172025R00075

4
0.064235 0.9635 4.04 38.44 36.51

16
智能制造产业园地

块十

6101172025R00076

6
0.296213 4.4432 18.65 0 168.34

合计 98.907447 1483.6117 11200 57355.53 549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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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5年西安市高陵区产业用地土地收储项目示意图

1.4.3项目土地抵质押、查封情况

2025年西安市高陵区产业用地土地收储项目为新增土地储备项

目，无抵押、质押、查封情况。

1.5收储计划

项目实施单位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土地储备中

心，已纳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项目包含16个地块，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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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JK-22-ZCG-21示意图

编号为“JK-22-ZCG-21-01”、“JK-22-ZCG-21-02”的地块位

于高陵区旅游大道西侧、东方红路以北，土地发债面积22.303204公

顷（334.5481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工业用地。



11

图3 GL-19-ZCG-14示意图

编号为“GL-19-ZCG-14”的地块位于高陵区旅游大道以东，土

地发债面积3.602713公顷（54.0407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计划使

用用途为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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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GL-19-ZCG-B32示意图

编号为“GL-19-ZCG-B32”的地块位于高陵区渭阳九路以南，土

地发债面积0.593907公顷（8.9086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计划使

用用途为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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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GL-21-ZCG-B31示意图

编号为“GL-21-ZCG-B31-01”、“GL-21-ZCG-B31-02”的地块

位于高陵区旅游大道以西、渭阳三路以北，土地发债面积4.112892公

顷（61.6934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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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GL-14-ZCG-19-01等示意图

图6-2 GL-14-ZCG-19-01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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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GL-14-ZCG-19-01等示意图

编号为“GL-14-ZCG-19-01”、“GL-14-ZCG-19-02”、“GL-14-ZCG

-19-03”、“GL-14-ZCG-19-04”、“GL-14-ZCG-19-05”、“GL-14-ZCG-

19-06”、“GL-14-ZCG-19-07”、“GL-14-ZCG-19-08”、“GL-14-ZCG-19

-09”、“GL-14-ZCG-19-10”的地块位于高陵区东方红路以南、旅

游大道以东，土地发债面积68.294731公顷（1024.4209亩），为高陵

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工业用地。

1.6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主要为收储成本，共计54998.94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前期已投入41918.94万元，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整理、前期费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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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主管部门责任

项目主管单位：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

项目实施单位：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土地储备中心

主要的工作职能：

（1）制定土地储备年度计划，明确收储地块范围、用途、规模

及时序，确保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2）审核项目合规性，包括是否符合用地政策、征地程序合法

性（如是否完成“征地批前程序”）；

（3）监督储备土地出让流程，确保土地出让收入足额上缴国库

，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本息；

（4）监测土地市场动态，及时调整储备策略（如避免房地产市

场低迷期集中供地）；

（5）负责档案管理及信息公开，防止权属纠纷影响项目实施。

二、项目经济社会效益

2.1社会效益

（1）推动城市化进程：为城市发展提供土地，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促进人口向城市聚集，提高城市化水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

（2）促进经济发展：能为工业、服务业等产业提供发展空间，

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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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征收土地可用于修建道路、桥梁、供

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改善区域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居

民的生活质量。

（4）保障社会稳定：在合理补偿和安置的基础上，保障被征地

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经济发展成果，有

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5）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有助于打造现代化的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品位，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促进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

（6）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将集体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和利用，避

免土地的无序开发和浪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

配置。

2.2经济效益

（1）土地出让收入：政府将征收的集体土地进行整理后，通过

招拍挂等方式出让给企业，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为城市建设和公

共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2）带动相关税收增长：土地征收后进行的开发建设活动会带

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房地产、建筑、建材等，从而增加政府

的税收收入，包括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

（3）拓展发展空间：企业通过获取征收后的土地，能够扩大生

产规模、建设新的项目或开展商业运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和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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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资产价值：企业取得土地资产后，随着周边基础设施

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土地价值可能会不断增值，提升企业的资

产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5）促进产业升级：集体土地征收可以为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

业提供发展空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

（6）拉动投资和消费：土地征收后的开发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企业项目投资等，这些投资会带动相关产

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拉动内需，推动经济

增长。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3.1编制依据及原则

（1）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55号）；

3）《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590号）；

4）《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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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

意见》（国办发[2024]52号）；

6）《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8]51号）；

7）《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策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9〕56号）；

8）《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61号）；

9）《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4]242号）；

10）《关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4〕104号)；

11）《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自然资规〔2025〕2号)；

12）《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

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号）；

13）《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

通知》（陕自然资发〔2025〕324号）。

（2）编制原则

1）综合分析原则

土地是一种自然产物，同时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其取得

和开发成本构成受各种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次土

地成本测算工作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影响高陵区土地成本的

各项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由于影响土地成本的因素是不断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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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因此，土地成本测算应综合分析影响土地成本的各种因

素，以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对土地成本的影响。

2）遵循国家政策原则

土地是一种稀缺且不可再生资源，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土地利用

需求的不断增加，导致耕地资源锐减，大量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下

降，为了更好的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社

会的和谐发展，国家及省人民政府对土地征收过程中相关税费制定了

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地取得成本有所提

高。本次测算工作中相关参数的取值，严格遵循国家现行的相关法规

和政策，合理确定各项参数的取值，客观、准确的测算高陵区土地成

本。

3）以实际状况为依据原则

由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现状，地面附着物的差异较大，从而导致土

地征地成本出现较大的差异，为确保本次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现势性

，在具体工作中，测算人员对测算范围内实际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实

地查看，本次测算以测算人员现场勘查的实际土地利用现状为依据，

将实地查看的状况与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反应区域实际土地利用状况

资料进行仔细核对、分析和判断，确保测算过程中的数据与实际土地

利用现状相吻合，保证测算结果的现势性。另外，本次测算的结果以

测算范围内征地和土地开发实际发生的成本为依据，以提高本次测算

结果的可操作性。

4）替代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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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的效

用相当或大体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经过

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土地成本测算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

即要求成本测算结果不得明显偏离周边近期房屋拆迁、土地征收及开

发的成本价格。

5）测算时点原则

由于资金具有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付出或得到同样数额的资

金在价值上是不等的。本次测算范围内土地拆迁改造不可能在短期内

一次性完成，因此，要求测算结果应是测算对象在不同期限内客观合

理的客观成本。

6）独立、公平原则

独立、公平原则要求本次测算工作人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经

验和应有的职业道德，并结合测算范围内实际土地利用现状，公正直

接的进行测算工作，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客观地测算土地成本

。

7）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土地成本测算应将定性的、经验的分析进行量化，以定量计算为

主。对于影响土地成本难以定量的因素采取必要的定性分析，定性分

析的结果可用以土地成本测算成果的调整和确定工作中，以提高测算

成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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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主要为收储成本，共计54998.94万元，财政拨款前

期已投入41918.94万元，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整理、前期费用等。

(二)资金筹措方案

3.3资金筹措原则

（1）满足项目储备需要。筹措的资金需满足项目收储需要。

（2）遵守规章制度。筹措资金必须要全面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

、政策和制度规定，认真执行各项资金筹集、使用、归还的工作程序

，严格履行各类合同条款，并在资金筹措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和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3）注重专项债券融资收益平衡。资金筹措不仅要满足项目收

储的需要，而且要讲求经济效益，应当综合考虑利息率、利润率、各

类资金来源比例、财务风险等因素，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做好专项

债券融资收益平衡。

3.4项目投资额、财政资金到位情况、专项债发行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54998.94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专项债券和

自筹资金。

（1）财政拨款前期已投入41918.94万元，占总投资的76.22%，由

财政拨款解决。

（2）计划2025年发行专项债券112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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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续自筹资金1880.00万元，由财政拨款解决，占总投资的

3.42%。

表3 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小计 占比

财政资金 41918.94 76.22%

专项债券 11200.00 20.36%

自筹资金 1880.00 3.42%

合计 54998.94 100%

3.5债券发行计划

本项目计划2025年发行专项债券11200.00万元，根据本项目土地

供应计划，确定发行期限为5年期。

表4 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11200.00 5年期

合计 11200.00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4.1现金流入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入。本项目将作为产业用地供应，面积

合计98.907447公顷（1483.6117亩）。据测算，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

内收入合计57355.53万元。

（1）土地出让收入

本项目共计16个地块可出让。其中：

编号为“JK-22-ZCG-21-01”、“JK-22-ZCG-21-02”的地块位

于高陵区旅游大道西侧、东方红路以北。近两年，该区域周边同类型

用地平均出让单价约为45万元/亩。根据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用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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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单价保守按39.90万元/亩进行测算，本项目可出让面积共计

22.303204公顷（334.5481亩），预计可取得出让收入13348.55万元；

编号为“GL-19-ZCG-14”的地块位于高陵区旅游大道以东附近

，该区域周边同类型用地平均出让单价约为38万元/亩。根据谨慎性

原则，本项目用地出让单价保守按33.22万元/亩进行测算，本项目可

出让面积共计3.602713公顷（54.0407亩），预计可取得出让收入

1795.50万元；

编号为“GL-19-ZCG-B32”的地块位于高陵区渭阳九路以南附近

，该区域周边同类型用地平均出让单价约为40万元/亩。根据谨慎性

原则，本项目用地出让单价保守按34.04万元/亩进行测算，可出让面

积共计0.593907公顷（8.9086亩），预计可取得出让收入303.24万元；

编号为“GL-21-ZCG-B31-01”、“GL-21-ZCG-B31-02”的地块

位于高陵区旅游大道以西、渭阳三路以北附近，该区域周边同类型用

地平均出让单价约为42万元/亩。根据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用地出让

单价保守按36.07万元/亩进行测算，可出让面积共计4.112892公顷（6

1.6934亩），预计可取得出让收入2264.00万元；

编号为“GL-14-ZCG-19-01”、“GL-14-ZCG-19-02”、“GL-14-ZCG

-19-03”、“GL-14-ZCG-19-04”、“GL-14-ZCG-19-05”、“GL-14-ZCG-

19-06”、“GL-14-ZCG-19-07”、“GL-14-ZCG-19-08”、“GL-14-ZCG-19

-09”、“GL-14-ZCG-19-10”的地块位于高陵区东方红路以南、旅

游大道以东附近，该区域周边同类型用地平均出让单价约为44万元/

亩。根据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用地出让单价保守按38.70万元/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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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可出让面积共计68.294731公顷（1024.4209亩），预计可取得

出让收入39644.24万元。

基于以上情况，预计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可取得出让收入

57355.53万元。

表5 出让收入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土地单价 土地收入

计划供应时间
（亩）

（万元/亩

）
（万元）

1 JK-22-ZCG-21-01 324.8985 工业用地 1
39.9

12963.53
2025年12月

2 JK-22-ZCG-21-02 9.6496 工业用地 1 385.02

3 GL-19-ZCG-14 54.0407 工业用地 1 33.22 1795.5 2025年12月

4 GL-19-ZCG-B32 8.9086 工业用地 1 34.04 303.24 2025年12月

5 GL-21-ZCG-B31-01 61.6678 工业用地 1
36.7

2263.06
2025年12月

6 GL-21-ZCG-B31-02 0.0256 工业用地 1 0.94

7 GL-14-ZCG-19-01 325.1576 工业用地 1

38.7

12973.76

2025年12月

8 GL-14-ZCG-19-02 13.6806 工业用地 1 0

9 GL-14-ZCG-19-03 324.428 工业用地 1 12944.65

10 GL-14-ZCG-19-04 1.9042 工业用地 1 75.98

11 GL-14-ZCG-19-05 5.5316 工业用地 1 0

12 GL-14-ZCG-19-06 166.5325 工业用地 1 6644.63

13 GL-14-ZCG-19-07 7.1732 工业用地 1 0

14 GL-14-ZCG-19-08 174.6065 工业用地 1 6966.78

15 GL-14-ZCG-19-09 0.9635 工业用地 1 38.44

16 GL-14-ZCG-19-10 4.4432 工业用地 1 0

合计 1483.6117 57355.53

表6 项目预期收入汇总表

单位：公顷、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2030年

1 土地出让收入 57355.53 57355.53 /

1.1
JK-22-ZCG-21-01等16地块工业用

地出让收入
57355.53 57355.53 /

可出让面积（公顷） 98.907447 98.907447 /

出让单价（每公顷/万元） 579.89 57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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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现金流出

(1)项目收储支出和建设成本

本项目的收储支出为集体土地报批、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及相关税

费。

(2)项目运营支出

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不涉及运营支出。

(3)发行费用

本项目发行期限为5年期，发行费用统一按债券发行金额的0.1‰计算

，共计11.20万元。

(4)债券利息

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以年利率3%预计每年利息支出，10

年期以下按照每年支付利息。本项目债券利息支出如下表所示：

表7 2025-2030年债券利息支出预测表 单位：万元

(5)政策性计提

a.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根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

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8号），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从

土地出让金中按规定比例划出、专账管理，开发比例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确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偿还债券本息合计 12,880.00 0 336 336 336 336 11,536.00

1 偿还债券本金 11,200.00 0 0 0 0 0 11200

2 偿还债券利息 1,680.00 0 336 336 336 336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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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西安市按照本市土地平均收

益五等平均纯收益75元/平方米的15%计提。

b.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

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按照当年

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

出让收益口径，按照10%的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西安市按照土地

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的10%计提。

c.教育资金：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

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

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10%的

比例计提教育资金。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的10%

计提。

d.住房保障基金：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

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2号），按照当

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

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资金，市县可根据实际确

定比例。西安市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陕政发〔2011〕42号）文件规定，住房保障基金以土地出让收入的

3%计提。

e.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6〕114号），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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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4%计提。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

入4%计提。

4.3资金平衡分析

表8 资金平衡分析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因素 预测情况

1 土地出让收入 57355.53

2 土地收储成本 11200.00

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1680.00

4 土地出让净收益 44475.53

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 13017.99

5.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135.00

5.2 教育资金 4434.05

5.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4434.05

5.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1720.67

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2294.22

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 44337.54

7 专项债券本息和 12880.00

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 3.44

4.4结论

按照上表测算，本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57355.53万元，可用于还款

的纯收益44475.53万元，专项债券本息合计12880.00万元，纯收益对债券

本息和的覆盖倍数为3.44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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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风险分析

5.1影响项目收储进度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资金链风险：专项债发行延迟或额度不足，导致征地补偿、拆迁安置

等资金无法及时到位，拖延收储进度。

控制措施：多元化融资保障，提前申请专项债额度，同步对接政策性

银行补充资金缺口。资金使用优先级管理：建立“补偿款优先支付”机制

，避免因资金挪用激化社会矛盾。

5.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土地市场受宏观经济、供需关系、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大，可能出现

市场下行、企业投资收缩、产业招商不及预期、地价下滑、流拍等情况，

影响土地出让收益。

控制措施：动态监测土地市场变化情况，科学把控供地时序，避免在

行业低谷期集中供地。

土地收储成本超支风险：拆迁补偿标准提高、地下管线迁移或污染治

理成本超预算，挤压项目利润。

控制措施：详勘与风险预留，收储前开展土壤检测、权属核查，已预

估了相关费用；实施中对成本采用成本动态管控分段收储，实时监控拆迁

、前期开发等环节支出；对复杂地块采用“成熟一块、收储一块”，避免

一次性投入过大。

5.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管理不善，可能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产闲置浪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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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资产运

营等环节的监管；定期合理评估债券项目的成本、预期收益和对应的土地

资产价值等，动态调整完善预算平衡方案，保持项目全周期和各年度收支

平衡；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定期对项目进行审计和评估

，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中的问题。

六、事前绩效评估

6.1评估对象

项目名称：2025年西安市高陵区产业用地土地收储项目

项目主管单位：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

项目实施单位：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土地储备中心

项目性质：新增土储储备项目

项目绩效目标：按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财预〔2021〕61号）和《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事前绩

效评估操作指南的通知》（陕财办政债函〔2021〕42号）要求，本项目严

格开展事前绩效评估，以项目单位为主体自评，经主管部门和本级财政部

门审核，确定了本项目的绩效目标。具体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31

表9 绩效评估表

项目名称 2025年西安市高陵区产业用地土地收储项目

主管部门及其编码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

项目实施单位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高陵分局土

地储备中心

项目负责人 王雪玲 联系电话 15829745324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总额：54998.94万元

债券资金：11200.00万元

其他资金：财政拨款前期已投入41918.94万元

项目周期

项目建设期：截止至2025年年底

项目运营期：2030年

预计开工日期：存量项目预计竣工日期：2025年年底

总体目标

总目标 年度目标(2025年)

目标1 完成98.907447公顷土地收储 2025年 完成98.907447公顷土地收储

目标2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标准：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出让土地面积 98.907447 公顷

质量指标 指标1：项目建成合格率 100% 百分比

指标2：债券资金使用合格率 100% 百分比

指标3：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百分比

时效指标 指标1：债券发行后本年度使

用率
100% 百分比

指标2：完工时间 2025年12月 年月

成本指标 指标1：项目投资偏离度（±

）
＜10% 百分比

指标2：其他融资 0 万元

指标3：破坏周边环境程度 0 百分比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

益
57355.53 万元

指标2：债券存续期期末现金

结余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带动就业人口 ＞100 人

指标2：利好人口 ＞130000 人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

破坏度
0% 百分比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可持续带来社会效益

程度
100% 百分比

指标2：可持续带来经济效益

程度
100% 百分比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居民满意度 ＞95%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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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已申请专项债资金0万元，本次申请专项债资金11200.00万元。

项目概况：土地收储范围为16个地块。

具体情况如下：本项目拟发债地块共16个，面积共计1483.6117亩。

根据西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高陵片区单元详细规划，充分考虑规划地

块完整性以及储备、出让一体化管理，提高发债资金使用效率，本项目拟

发债地块涉及规划面积110.303032公顷（1654.5455亩），其中已征需完善

整备面积98.907447公顷（1483.6117亩），拟收储发债面积为98.907447

公顷（1483.6117亩）。

编号为“JK-22-ZCG-21-01”、“JK-22-ZCG-21-02”的地块位于高

陵区旅游大道西侧、东方红路以北，土地面积22.303204公顷（折合

334.5481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工业用地。

编号为“GL-19-ZCG-14”的地块位于高陵区旅游大道以东，土地面

积3.602713公顷（折合54.0407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

工业用地。

编号为“GL-19-ZCG-B32”的地块位于高陵区渭阳九路以南，土地面

积0.593907公顷（折合8.9086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

工业用地。

编号为“GL-21-ZCG-B31-01”、“GL-21-ZCG-B31-02”的地块位于

高陵区旅游大道以西、渭阳三路以北，土地面积4.130151公顷（折合61.9523

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工业用地。

编号为“GL-14-ZCG-19-01”、“GL-14-ZCG-19-02”、“GL-14-ZCG-19-

03”、“GL-14-ZCG-19-04”、“GL-14-ZCG-19-05”、“GL-14-ZCG-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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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14-ZCG-19-07”、“GL-14-ZCG-19-08”、“GL-14-ZCG-19-09

”、“GL-14-ZCG-19-10”的地块位于高陵区东方红路以南、旅游大道以

东，土地面积68.294731公顷（折合1024.4209亩），为高陵区储备土地，

计划使用用途为工业用地。

6.2评估方式和方法

1、评估程序

本项目由项目单位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陵分局土地储备中心

完成各项评估准备工作，拟定《政府专项债券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方案》，

依据《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资料需求清单》的内容和工作要求

准备项目资料。

评估工作组人员按照《陕西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

法》的相关要求，结合评估方案及《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根据《政府专项债券事前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项目的绩效目标设定

进行客观公正的打分。

2、评估思路及方法

本项目评估方法包括比较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

3、评估方式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采取资料审核、实地核查及专家咨询相结合的评

估方式。

6.3评估内容与结论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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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

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自然

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5〕4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价动态监测

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8]51号），《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

标准实施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56号），《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61号），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以改善居民生活环

境为导向，依据城市整体规划，对这些土地展开统一布局与规划。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并合

理利用土地出让收益，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资

金犹如"源头活水"，为城市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让原本老旧的城市面貌

焕发新生。在完成土地储备收储后，通过科学的前期开发与整理，进一步

提升土地价值。政府出让储备土地所获得的更多土地出让收入，将全部投

入到城市建设中。这些资金将用于改善居住条件，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生态景观设施，让居民拥有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切实提升居民的

幸福感与获得感。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按照《政府投资条例》的要求，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

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

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

主。为新兴产业、高端产业提供发展空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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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城市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政府投资条例》的要求。在具

体立项形式上，严格履行审批制。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根据目前土地市场交易情况，考虑

项目周边地块出让价格及对未来市场的预期，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预计

总收入合计57355.53万元，收入来源稳定，能够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

2、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1）项目建设投资的合规性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54998.94万元，项目将严格控制总投资，确保建设

投资的合规性。

（2）项目成熟度

本项目目前暂未签署收储协议，暂无批复，商议洽谈中。

3、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1）项目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54998.94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和专项债券。

财政拨款前期已投入41918.94万元，占总投资的76.22%，由财政拨款

解决。

计划2025年发行专项债券112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20.36%。

另有财政自筹资金1880.00万元，占总投资的3.42%。

（2）项目资金到位可行

本项目资本金中部分由项目单位自筹，专项债将按照要求积极申报，

确保项目资金按要求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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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根据目前土地市场交易情况，考虑

项目周边地块出让价格及对未来市场的预期，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预计

总收入合计57355.53万元，收入来源稳定，能够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

本项目共计16个地块可出让。其中：

编号为“JK-22-ZCG-21-01”、“JK-22-ZCG-21-02”的地块位于高

陵区旅游大道西侧、东方红路以北。近两年，该区域周边同类型用地平均

出让单价约为45万元/亩。根据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用地出让单价保守按

39.90万元/亩进行测算，本项目可出让面积共计22.303204公顷（334.5481

亩），预计可取得出让收入13348.55万元；

编号为“GL-19-ZCG-14”的地块位于高陵区旅游大道以东附近，该

区域周边同类型用地平均出让单价约为38万元/亩。根据谨慎性原则，本

项目用地出让单价保守按33.22万元/亩进行测算，本项目可出让面积共计

3.602713公顷（54.0407亩），预计可取得出让收入1795.50万元；

编号为“GL-19-ZCG-B32”的地块位于高陵区渭阳九路以南附近，该

区域周边同类型用地平均出让单价约为40万元/亩。根据谨慎性原则，本

项目用地出让单价保守按34.04万元/亩进行测算，可出让面积共计

0.593907公顷（8.9086亩），预计可取得出让收入303.24万元；

编号为“GL-21-ZCG-B31-01”、“GL-21-ZCG-B31-02”的地块位于

高陵区旅游大道以西、渭阳三路以北附近，该区域周边同类型用地平均出

让单价约为42万元/亩。根据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用地出让单价保守按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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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亩进行测算，可出让面积共计4.112892公顷（61.6934亩），预计可

取得出让收入2264.00万元；

编号为“GL-14-ZCG-19-01”、“GL-14-ZCG-19-02”、“GL-14-ZCG-19-

03”、“GL-14-ZCG-19-04”、“GL-14-ZCG-19-05”、“GL-14-ZCG-19-06

”、“GL-14-ZCG-19-07”、“GL-14-ZCG-19-08”、“GL-14-ZCG-19-09

”、“GL-14-ZCG-19-10”的地块位于高陵区东方红路以南、旅游大道以

东附近，该区域周边同类型用地平均出让单价约为44万元/亩。根据谨慎

性原则，本项目用地出让单价保守按38.70万元/亩进行测算，可出让面积

共计68.294731公顷（1024.4209亩），预计可取得出让收入39644.24万元。

基于以上情况，预计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可取得出让收入57355.53

万元。

本项目总成本为54998.94万元，用于存量土地收储。

本项目收益预测基于当前市场价格及高陵区区位，项目收益预测较为

合理。

6、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本项目申请2025年发行5年期专项债券，金额11200.00万元，利息按照

2%利率测算，本息合计12880.00万元。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实现净收

入57355.53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3.44，符合专项债券偿债及风险管理要

求。

本项目可能面临工期变化、投资变化、收入变化、支出变动、运行管

理等风险因素。经评估，上述风险因素的影响整体可控。

7、绩效目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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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1〕61号)的要求,本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设定，包括了项目的产

出、效益、满意度等一二三级指标，全面、充分反映了项目的实质，整体

设定合理。

8、总体结论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的合规性、收入成本预测、绩效目标的可行性等

方面均符合要求，评估结果为优。

6.4相关建议

需持续做好绩效目标的事中管理，确保绩效目标最终得到全面充分实

现。

6.5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基于项目当前的立项审批文件、工程进度及行业

政策和专项债券政策管理要求。上述因素的变动，将对绩效评估结果造成

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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